
这位配送员与劳务公司是否构成劳动关系 

【基本案情】 

某科技有限公司系某外卖配送 APP 网络平台的经营者。科技公司与某劳务

公司签订服务协议，约定劳务公司通过该 APP 平台，根据平台上商家和顾客的

要求，组织外卖配送员完成配送任务，并向外卖配送员支付劳务报酬。 

马某于 2017 年 8 月 22 日在该 APP 上实名注册为外卖配送员。注册过程

中，APP 要求马某阅读并同意平台上的“劳务协议”及相关服务条款后，方可

继续操作，马某对此予以确认并完成注册。“劳务协议”载明：“您（即配送

员）知悉并充分理解与某劳务公司通过本协议建立劳务关系，双方之间适用民

事法律法规，不适用《劳动合同法》的规定；您可按照 APP 平台展示的劳务需

求信息内容、要求、标准，自主选择接收服务事项，并及时完成……为保障您

劳务服务提供过程中的安全，您同意劳务公司为您投保意外险；劳务公司会在

您提出结算申请的 3 个工作日内将确认无误的劳务报酬及平台奖励支付到您的

银行账户中……” 

注册后，马某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登录该 APP 自主接单，使用自己的交

通工具进行外卖配送，科技公司及劳务公司均不对马某的上线时间及工作量进

行要求。但配送过程中，马某要遵守平台的各项配送规范，如有违规行为则相

应收入会被扣减，甚至被限制接单。马某配送所得的收入实时体现在 APP 的个

人账户中，其可根据需要随时申请提现。 



2017 年 9 月 13 日，马某在外卖配送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送往医院途中

死亡。为替马某申请工亡认定，马某的家属提起仲裁申请，要求确认马某与劳

务公司在 2017 年 8 月 22 日至 2017 年 9 月 13 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 

【处理结果】 

仲裁委裁决驳回仲裁请求。 

【争议焦点】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马某与平台所属的科技公司或劳务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劳

动关系。 

【焦点分析】 

对于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根据 APP 的注册程序，马某需阅读并同意“劳务协议”

后，才可成为该 APP 的外卖配送员，因此，马某在注册时已经知悉与该劳务公

司建立劳务关系，其与劳务公司及科技公司之间均没有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

同时，从工作方式来看，马某可自由支配工作时间和工作量，其与劳务公司及

科技公司之间并未形成紧密的人身依附关系。从报酬支付来看，马某每次配送

所得的报酬独立计算，可以随时要求结清，与劳动关系中工资的定期给付有所

不同。综上所述，马某与劳务公司及科技公司之间均不符合劳动关系的基本特

征，马某与劳务公司之间建立的是劳务关系。 

另一种观点认为，劳务公司依据与科技公司之间的服务协议，组织并管理

配送员开展外卖配送工作，马某、劳务公司均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



格，马某所提供的劳动是劳务公司的业务组成部分，并从该公司获取报酬。在

工作中，马某还要遵守平台公示的各项配送服务规范，劳务公司基于与科技公

司的服务关系，根据上述规范对马某进行管理。因此，马某与劳务公司之间符

合劳动关系的构成要件。 

最终，仲裁委采纳了第一种观点。 

本案涉及劳务众包的商业模式。劳务众包，是网络产业发展带来的一种新

兴的商业模式，它指的是企业把过去由内部员工执行的工作任务，通过互联网

以自由自愿的形式转交给企业外部非特定的大众群体来完成。随着外卖行业的

发展，各外卖平台在建设专职配送体系的同时，也广泛采用劳务众包的商业模

式，以降低配送成本，提高配送效率。很多外卖平台的配送员队伍中都既有专

职人员也有众包人员，两者之间存在明显区别。 

专职配送人员一般由平台经营公司或者第三方劳务公司按照一定要求专门

聘用，有固定的上下班时间，工作由站点统一安排，接受考勤及其他一系列劳

动用工管理，工资一般按月支付，工资项目多由底薪、提成或奖励等构成。这

类人员的工作内容虽由利用网络平台运营的新业态衍生，工作中也较多采用了

网络工具进行管理，但抛开表象，其用工形式与传统的标准劳动关系在本质上

并没有过多区别。 

而众包配送员一般是通过专门的外卖 APP 平台自行注册，并与 APP 平台

所属公司或第三方劳务公司订立有关协议，工作灵活、自由，可自主决定是否

上线、是否接单，工作量没有要求，报酬也按单计费。他们与外卖平台公司或

劳务公司之间并没有建立稳定的劳动关系的合意，实际工作中，也未形成劳动



关系中的人身隶属关系。有些众包配送员甚至是利用全职工作的闲暇时间接受

配送任务，或者同时在几家众包平台提供劳务。虽然众包配送员在配送中也需

要遵守平台的一些服务规则，但这些服务规则更多是基于用户需求以及餐饮行

业的特殊性对配送任务提出的具体要求，与一般的劳动用工管理并不相同。因

此，在众包模式下，配送员与平台公司及劳务公司之间，一般不具有劳动关系

的特征。本案中，马某与科技公司、劳务公司之间，就属于这种模式。 

随着利用网络平台运营的新兴行业不断涌现，与此相关的劳动争议也逐渐

增多。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机构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必须准确把握劳动关系的裁

量标准，正确适用法律法规。 

（稿件提供：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